学业预警制度管理办法（试行）
学业预警制度是学校针对个别学生出现严重影响学业的情况，及时提醒学生本人和告知家长可能出现的不良后果，学校、家庭和学生本人三方共同采取措施，帮助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的一种教育手段和干预制度，对全体学生具有警示和戒勉作用。
一、预警方式及时间：每学年开学4周内，向相关学生及其家长下达《学业预警通知书》。
二、学业预警是指在每学年开学四周内，对所学必修课程中不合格课程学分占规定必修课总学分10%以上的学生给予学业警告。
三、学业预警等级为一般预警、退学预警两个等级。
1．一般预警：一学年或连续两学期内所学必修课程中不合格课程学分占规定的必修课总学分10%者，或年级（专业）学习成绩排名同比前一学期下降的幅度过大，或一学期内累计旷课时数达到20学时以上、受到严重警告及其以上处分，或情绪波动、沉溺于网络及其它影响正常学习、生活者，均进行一般预警；
2．退学预警：一学年或连续两学期内所学必修课程中不合格课程学分占规定的必修课总学分30%者，或一学期内累计旷课80学时（含80学时）、受到记过及以上处分，或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含休学、保留入学资格）未完成学业者，均进行退学预警。
四、实施学习预警的程序：
1．每学年开学2周内，各院系提供由于成绩原因需要进行预警提示的学生名单。
2．每学年开学第3周，各院系根据学生学业预警的具体情况，召开系辅导员、班主任专题会议，将需预警的学生名单发至辅导员或班主任手上，由辅导员或班主任将《学业预警通知书》发给学生本人，经学生本人确认签字后交所在院系留存。各院系委派专人召集需预警的学生进行谈话，并做好学业预警谈话记录，提示其面临的学习危机，帮助其制定合理的选课、学习计划。适时安排老师或学生(党员)干部辅导，以增强其自信心和学习主动性。
3．每学年开学4周内，由各院系将《学业预警通知书》邮寄给学生家长，要求学生家长收到《学业预警通知书》后进行亲笔确认并及时反馈信息；如因地址偏僻，不便邮寄的，可电话联系家长，并做好通话记录，提请他们关注学生，配合学校共同管理。
4．从下达《学业预警通知书》起，各院系对预警学生进行针对性考勤，做好考勤记录。并整理好每个预警学生的《学业预警通知书》、学习承诺或学习计划、学生成绩单等材料，进行动态、跟踪管理。
5．一般预警由各院系直接负责将《学业预警通知书》发给学生和学生家长，预警情况和结果留存本系。退学处理的学生名单及处理意见报教务处学籍科。各院系保存学生学籍预警档案材料，以备查核。
五、各院系根据具体警示情况，及时有针对性地做好学生的帮扶工作，用爱心、信心和耐心，帮助学习落后的学生迎头赶上。
六、教务处与院系负责人、班主任、辅导员及时沟通，提供信息，密切配合，协同做好学业预警学生的学业咨询指导等工作。
 




















青岛电影学院学生学业预警通知单
发出日期：       年   月   日                     发出人 ：                
	学 号
	
	姓 名
	

	专业、班级
	

	
预
警
原
因

	
预警等级：                              
经统计，你在     年   月至     年   月学习期间，不及格课程累计已达      学分以上，现向你发出学业预警。
附：不及格科目与成绩

	指
导
意见
	

	接受预警
学生签字
	
	班主任签字
	
	院系主任
签字
	

	
	
	辅导员签字
	
	
	


注：本表一式三份，院系、学生本人、学生家长各保存一份。
